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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債券延期的公告

本公告乃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刊登。
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持有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（以下簡稱「信達公
司」）發行的帳面值為人民幣2,470億元的10年期債券（以下簡稱「信達公司債券」）於2009
年9月21日到期。本行接到財政部通知，本行持有的信達公司債券到期後延期10年，利
率維持現有年息2.25%不變；財政部將繼續對本行持有的信達公司債券本息支付提供支
持。

信達公司債券由信達公司於1999年向本行前身原中國建設銀行定向發行，系信達公司收
購原中國建設銀行不良資產的對價，該債券年息2.25%，為期10年。財政部於2004年9月
15日發出通知，對本行持有的信達公司債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。詳情請參見本行於2005
年10月刊發的招股說明書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張建國
副董事長、執行董事及行長

2009年9月2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郭樹清先生、張建國先生、辛樹森女士和陳佐夫先生，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
王永剛先生、王勇先生、王淑敏女士、劉向輝先生、張向東先生、李曉玲女士和格里高利‧ L‧科爾先生，本行
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彼得‧列文爵士、宋逢明先生、詹妮‧希普利女士、伊琳‧若詩女士、黃啓民先生和謝孝衍
先生。


